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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募投项目投资计划进度的专项核查意见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者“保荐机构”）作为华

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宝股份”、“公司”或者“上市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公司调整募投项目投资计划进度事项

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8年 2月 2日签发的证监发行字[2018]2

61号文《关于核准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于 2

018年 2月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1,590,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38.6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377,374,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65,531,

881.14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311,842,118.86元（以下简称“募集

资金”），上述资金于 2018年 2月 26日到位，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8）第 0108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

开立银行签署了相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尚未完成的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拟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万元）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华宝股份科技创新中心及

配套设施项目
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 44,997.42 2029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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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宝股份数字化转型项目 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2026年 12月 31日

三、调整募投项目投资计划进度的情况

（一）本次调整后投资计划进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分年度投资计划

（调整后）

华宝股份科技创新

中心及配套设施项

目

2029年 6月 30日 2030 年 12 月 31 日

第一年（ 2021 年度）：

168.29
第二年（ 2022 年度）：

334.94
第三年（ 2023 年度）：

439.07
第四年（2024年度）：72.62
第五年（ 2025 年度）：

192.72
第六年（ 2026 年度）：

1,300.00
第七年（ 2027 年度）：

10,000.00
第八年（2028年度）：

16,000.00
第九年（2029年度）：

10,000.00
第十年（ 2030 年度）：

6,489.78

华宝股份数字化转

型项目
2026年 12月 31日 2028年 12 月 31 日

第一年（ 2021 年度）：

353.42
第二年（ 2022 年度）：

2,000.00
第三年（ 2023 年度）：

390.70
第四年（ 2024 年度）：

1,000.00
第五年（ 2025 年度）：

406.62
第六年（2026年度）：

480.00
第七年（ 202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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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计划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分年度投资计划

（调整后）

500.00
第八年（ 2028 年度）：

869.26

（二）本次调整的原因

“科创中心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44,997.42万元，所需土地性质应

由工业用地变更为研发用地，自有地块土地性质变更及相关土地收储工作已完成，

用地手续办理及后续事宜持续推进中，其中，自有土地补充合同及合并后的整体

土地合同目前正由政府相关部门拟定中，土地合同的拟定与签署进度晚于预期，

土地合同正式签署后方可开展后续项目建设工作。因此，根据项目土地开工的实

际进度，公司经综合评估，拟调整科创中心项目分年度投资计划，达成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由原计划的 2029年 6月 30日调整至 2030年 12月 31日。

“数字化转型项目”是通过数字化改造构建一体化服务平台，内容包括应用

前台、能力中台、基础后台三个部分，以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提升运营效率。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以生成式 AI、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突破性发

展与快速迭代，对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架构、应用设计、实施路径及研发模式

均产生深刻影响，原有技术规划与建设节奏需相应优化适配。为将前沿技术势能

转化为切实的业务价值，公司对本项目中 AI能力的融合应用方案进行深入论证

与重构。同时，为紧密贴合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公司对应用层功能规划、管理后

台架构进行优化调整，并重新梳理整体实施节奏，进一步提升资源配置精准性，

避免超前或无效投入，确保项目成果切实服务于公司战略与价值创造。因上述基

于战略协同、业务适配及技术方案优化的主动调整，影响了项目原定执行进度。

为保障项目最终建设内容与公司发展需求深度契合，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经审

慎研究，公司拟调整本项目的分年度投资计划，达成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原计

划的 2026年 12月 31日调整至 2028年 12月 31日。

四、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进度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科创中心项目”和“数字化转型项目”的投资进度，是公司根据

政府审批程序、资源优化配置需要、技术迭代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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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实施的实际情况，综合判断作出的审慎决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改

变项目实施主体、资金用途等，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投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五、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投资计划进度的议案已经 2026年 3月 20日召开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宝股份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投资进度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履行了相应法律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规定，不存在

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浙商证券对华宝股份本次

调整募投项目投资进度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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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募投

项目投资计划进度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汪建华 洪涛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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